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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申請籌設許可、設立許可或重新申請設立

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

一、不符本法或本辦法之申請規定者。

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五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

    判決有罪者。

三、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任職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因其行為致使該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或第四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十四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三）同一事由，受罰鍰處分三次，仍未改善。

（四）一年內受罰鍰處分四次以上。

（五）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二次以上。

四、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或假借

    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求職人、雇主或外國人曾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

    二百九十六條至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

    三百零五條、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三百四十二條或第三百四十六條規定之罪，經檢

    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五、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犯人口販運防制法所定

    人口販運罪，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

六、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曾因妨害公益，受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處罰鍰、停業或限期整理處分。

七、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為營業處所之公司登記地址或商業登記地址，

    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

八、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申請之機構地址，已設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者。

九、評鑑為Ｃ級，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改善後仍未達Ｂ級者。

十、申請設立分支機構，未曾接受評鑑而無評鑑成績或最近一次評鑑成績

    為Ｃ級者。

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評鑑者。

十二、接受委任辦理聘僱許可，外國人於下列期間發生行蹤不明情事達附

      表一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一）入國第三十一日至第九十日。

  （二）入國三十日內，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未善盡受任事

        務所致。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及第十二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

限。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十二

款規定。

第 15-1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十七款所稱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發

生行蹤不明之情事，並於一年內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指接受委任引進

之外國人於下列期間發生行蹤不明情事達第十五條附表一規定之人數及比

率者：

一、入國第三十一日至第九十日。



二、入國三十日內，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未善盡受任事務所

    致。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依第十五條附表

一規定查核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中央主管機關經依前項規定查核，發現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達第十五條附表

一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應移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

第 31 條

第十六條之外國人力仲介公司或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認可、廢止或撤銷其認可：

一、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二、逾期申請續予認可者。

三、經其本國廢止或撤銷營業執照或從事就業服務之許可者。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

五、申請認可所載事項或所繳文件有虛偽情事者。

六、接受委任辦理就業服務業務，違反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或有提供不

    實資料或外國人健康檢查檢體者。

七、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或

    第五十七條規定者。

八、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

    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未善盡受任事務

    ，致外國人發生行蹤不明失去聯繫之情事者。

九、辦理就業服務業務，違反雇主之意思，留置許可文件或其他相關文件

    者。

十、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事，經第一審判決

    有罪者。

十一、辦理就業服務業務，要求、期約或收受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



      切結書或規定標準以外之費用，或不正利益者。

十二、辦理就業服務業務，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

十三、委任未經許可者或接受其委任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事宜者。

十四、在其本國曾受與就業服務業務有關之處分者。

十五、於申請之日前二年內，曾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其仲介之外國人入國三十日內發生行蹤不明情

      事達附表二規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十六、其他違法或妨礙公共利益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不予認可、廢止或撤銷其認可者，應公告之。

第 3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依第三十一條附

表二規定查核外國人力仲介公司接受委任仲介其本國人或其他國家人民至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其所仲介之外國人入國三十日內發生行蹤不明情事之

人數及比率。

中央主管機關經依前項規定查核後發現，外國人力仲介公司達第三十一條

附表二規定人數及比率之次數，應通知外交部及駐外館處，依下列規定日

數，暫停其接受外國人委任辦理申請簽證：

一、第一次：暫停七日。

二、第二次以上：暫停日數按次增加七日，最長為二十八日。


